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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可以聽到各種關於《澳門基本法》的不同定義或定位，比如《澳門基本法》是全面貫徹“一

國兩制”的全國性法律，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憲法為依據、以“一國兩制”方針為指導制定的規定

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的基本法律，是“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的具體化、制度

化和法律化，是一部授權法，是貫徹落實《中葡聯合聲明》的內國法律，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制

度和政策的制定依據，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性法律，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法律保障，是依法治

澳的法律基石，等等。應該說，這些定義或定位都是從不同角度對《澳門基本法》進行深入思考後得

出的正確認識，它反映出對《澳門基本法》的研究可以從多個不同的角度來進行，這非常有助於深化

對《澳門基本法》的理解，進而促進《澳門基本法》的全面準確貫徹實施。本文擬就《澳門基本法》

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憲制性法律的這一定位作些初步思考，以期加深對《澳門基本法》的認識。 
 
 

一、《澳門基本法》的憲制性法律定位依據來源於國家憲法 
 
2014 年 6 月 10 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佈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

中明確提到，《香港基本法》是根據憲法制定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基本法律，在香港特別

行政區具有憲制性法律地位。這句話雖然是針對香港講的，但同樣適用於澳門。因此，《澳門基本法》

是根據憲法制定的、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基本法律，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具有憲制性法律地位。 
《澳門基本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具有憲制性法律地位，意味着澳門特別行政區設立後實行的制

度、政策和法律，以《澳門基本法》為依據。對此，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於 1993 年

3 月 31 日通過《澳門基本法》時專門作出的有關澳門基本法的決定對此作了明確規定。那麼，《澳門

基本法》的這一定位，從法律上來講，其來源於哪裏？實踐中有不少人存在誤解，有人認為來源於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澳門基本法的決定，也有人認為來源於澳門基本法本身，因為《澳門基本法》第

11 條明確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

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關政策，均以澳門基本法的規定為依據。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任何法律、法令、行政法規和其他規範性文件均不得同澳門基本法相抵觸。”上述

這兩種觀點都是不準確的，《澳門基本法》的憲制性法律定位，其惟一來源就是國家憲法，這就如同

《澳門基本法》的法律效力來源於國家憲法的道理一樣。具體來說，《澳門基本法》的憲制性法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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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來源於憲法第 31 條。 
根據憲法第 31 條的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可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由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按照具體情況以法律規定。中國作為一個單一制國家，各地方行政區域實行的制度本來

應當由憲法本身加以具體規定的，但 1982 年國家修改憲法時還不具備條件通過憲法來具體規定特別

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因為那時香港和澳門仍分別在英國和葡萄牙的管治之下，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

談判才剛剛開始，澳門問題的談判還未提上議事日程。在這樣的條件下，如何既為“一國兩制”提供

憲法上的依據，又要有利於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談判便是中國當時修改憲法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對

此，憲法起草者想到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那就是緊緊抓住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這兩個核心

問題，在憲法第 31 條中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可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留待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以後按照具體的情況以法律去規定。與憲法第 31 條相配合，憲法第 62 條在規定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的職權時，就包括了第(13)項“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這實際上是憲法授權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有關規定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的法律，這個法律就是後來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制定的《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實踐證明，這個憲法安排是有遠見的，不僅為實行“一

國兩制”提供了堅實的憲法基礎，而且為後來制定的《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的憲制性法律地

位和法律效力提供了憲法依據。因此，憲法才是《澳門基本法》享有憲制性法律地位的法律上的來源。

不僅如此，憲法第 31 條的規定為《澳門基本法》的憲制性法律定位提供了最高的法律依據和最高法

律規範的保障。除此之外，《澳門基本法》根據憲法來制定，除表明憲法是《澳門基本法》的立法基

礎和依據，並賦予《澳門基本法》以憲制性法律地位外，也充分彰顯了憲法在特別行政區內的最高法

律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澳門基本法》的決定只是落實憲法的規定，並對《澳

門基本法》的憲制性法律的定位作出具體規定而已。至於《澳門基本法》第 11 條的規定，其本身已

清楚表明，根據憲法第 31 條，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經濟制度等，均以《澳門

基本法》的規定為依據。鑒此，沒有憲法第 31 條的規定，就不會有《澳門基本法》第 11 條所規定的

有關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均以《澳門基本法》為依據的具體內容了，這也是《澳門基本法》

第 11 條為甚麼在要開頭寫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這個前提。對此，2014 年 5 月，

時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秘書長喬曉陽在澳門的一次有關憲法和基本法關係的講座中特

別提到，基本法第 11 條不引用憲法第 31 條不行，因為沒有這句話，第 11 條的規定就講不通，其道

理是，儘管基本法地位特殊，但仍然是依據憲法制定的法律，它本身不能限制憲法規定的適用範圍。

所以，第 11 條的第一句話實際上是講，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和政策以基本法為依據，這是

憲法第 31 條作出例外規定的結果，因而在這些領域不適用憲法有關規定，是憲法本身的限制。1 喬
曉陽的這段話告訴我們一個道理，必須全面把握、整體理解基本法的各項規定，既要把基本法的每個

條文放在整體規定中來理解，對每個條文也要作為一個整體來理解，切不可採取孤立或分割的方式來

理解基本法的條文。 
 
 

二、《澳門基本法》作為憲制性法律屬中國法律體系中的一部創新法律 
 
2011 年 1 月，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在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座談會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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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話中提到，“一個立足中國國情和實際，以憲法為統帥，以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等多個法律部門

的法律為主幹，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等多個層次的法律規範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

體系已經形成。”2 這表明從法律規範的層次來看，在中國的法律體系中，僅次於憲法的是法律這一

層次的法律規範。 
內地將法律規範稱為法律的，一般僅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制定的

法律規範，這是從狹義上對法律來進行界定和理解。根據憲法的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屬基

本法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制定的則屬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從中國的法律體系構成

來看，基本法律和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都屬法律規範的法律這一層次，兩者的位階應該是一致

的，法律效力是相同的，都是位階和效力僅次於憲法的法律規範，只不過涉及刑事、民事、國家機構

和其他相對較重要的法律應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來制定，其他的法律則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會來制定，這僅是為了體現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制定的法律在國家社會

生活中的相對重要性有所差異，而將前者制定的稱為基本法律，後者制定的法律則稱為基本法律以外

的其他法律罷了。 
《澳門基本法》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因而在中國法律體系中當然屬法律這一法律規範

的層次，而且屬基本法律這個範疇。從法律位階和效力來看，《澳門基本法》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制定的其他法律是相同的，只是基於《澳門基本法》這一法律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才由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來制定。因此，《澳門基本法》雖然被稱為憲制性法律，它仍然屬中國法律體系中的法

律這一層次。這意味着憲制性法律即使披上了“憲制性”的前綴，但它仍然屬於法律這一法律規範的

層次，它本身並不是憲法，它和憲法是存在上下位階關係的，效力並非是平行的，憲制性法律是憲法

的下位法。明確這一點，對於在特別行政區正確理解憲法與基本法的關係具有非常重大的現實意義。 
在基本法的實施過程中，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實踐中存在着兩種傾向：一是將基本法稱為“憲法”

或“小憲法”，把基本法與憲法看作是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相同的法律規範，脫離國家憲法來講基本

法；另一種是雖把基本法看作是憲法之下的法律，但又把基本法看作一般性的全國性法律，忽略其特

殊地位。這兩種傾向都是不正確的，都不利於基本法的正確理解與實施。 
《澳門基本法》作為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的基本法律，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具有憲制性

法律地位，但在國家的法律體系中，《澳門基本法》卻處於與憲法這一根本法相對應的普通法的地位，

憲法與《澳門基本法》的關係是根本法和普通法的關係。在我國，只有憲法才能被稱為根本法，憲法

以外的其他所有法律都統稱為普通法。普通法中所包含的種類又是繁多的，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

的基本法律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制定的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

規、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依職權制定的地方性法規等。它們各自的地位、效力和內容又有差別，

例如法律的效力高於行政法規，行政法規的效力又高於地方性法規。但無論何種的普通法，一般來說，

其地位和效力都低於作為根本法的憲法。作為根本法的憲法，最大的法律特徵就是它在我國的法律體

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最高的法律效力。雖然《澳門基本法》的體例和結構參考了憲法，甚至與

憲法的體例結構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在國家的法律體系中它仍屬於與憲法這一根本法相對應的普通

法，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基本法律這個範疇，其法律位階和法律效力都低於作為國家根本法的

憲法。特別需要注意的是，《澳門基本法》與憲法相對應時雖被稱作為普通法，但它又不是一般的普

通法，這從其名稱便可看出其重要性，它是被稱為憲制性法律的基本法律，是國家的一部創新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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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是一部創新法律，關鍵在於這部法律所規範的特別行政區制度是一種制度創新。在我國，只有

《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這兩部法律用“基本法”來冠名，足見它們在國家法律體系中的特

殊地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其他法律，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可依法進行部分補充和修改。而《澳門基本法》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後，其修改也只能由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進行。因此，在踐行“一國兩制”時，不能將《澳門基本法》視為一般性的法律，

它在澳門推進“一國兩制”實踐的進程中具有不可動搖的憲制性地位。 
內地有學者基於憲法和基本法律都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加上在立法程序上可能存在的以

“三分之二以上多數通過”的“民意基礎”為特徵的正當性重疊區間，認為在法理上在憲法與“基本

法律”之間作出嚴格的效力區分或是確立上下層次的位階關係，是比較困難的，進而提出對“基本法

律”制度作出重新定位，建立以憲法文本、憲法修正案文本和獲得“三分之二以上多數”通過的“基

本法律”文本為基礎的“最高上位法群”。3 這實際上是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基本法律”作

進一步劃分，將其中獲得 2/3 以上多數通過的基本法律提升為與憲法地位相同的法律規範。姑且不論

這種劃分法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基本法律作法律效力不同的分類是否科學值得商榷，其將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獲得 2/3 多數通過的基本法律的位階提升至與憲法文本相同的地位，這與中國

法律體系的層次劃分並不相符。早在 2010 年，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即將形成之際，第十一

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立法工作的變化以及人們認識的深入，在保持法律體系

結構相對穩定的基礎上，對法律體系的層次劃分作出了相應調整。為了體現憲法在整個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法律體系中的統帥地位和核心作用，將憲法從“憲法和法律”這個層次中分離出來，居於法律、

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等層次之上。4 鑒此，從法律規範的層次上來講，憲法和法律是位階不同的法

律規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規範只有稱為國家根本法的才是憲法，而且作為單一制國家，

中國的憲法只有一部，不存在與憲法並行的其他法律規範。除憲法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其他

法律規範只能屬中國法律體系中的法律這一層次，即使這些法律被冠以“基本”二字來表明其重要

性，但無論其如何重要，在憲法面前，這些法律規範只能是憲法之下的法律規範，不可能與憲法處於

同一位階和地位，更不可能具有與憲法同等的法律效力。即使如《澳門基本法》這樣在體例上與憲法

一樣有序言、總則等，且被尊稱為憲制性法律，但它仍屬法律一這層次，不是憲法，不具有與憲法一

樣的地位和效力，它只能是憲法之下的法律規範，憲法與基本法是上位法與下位法的關係。 
 
 

三、《澳門基本法》作為憲制性法律份屬憲法相關法 
 
內地的法律規範中並沒有憲制性法律這一表述和稱謂，憲制性法律更多的是理論上對相關法律規

範的稱謂，有的也將之稱為憲法性法律。至於憲制性法律或憲法性法律的具體含義，也無統一的內容。

例如，有的認為憲法性法律是指“成文憲法和不成文憲法的總體或一部分，也可指憲法解釋的總體，

包括立法機關所作的憲法修正案或憲法解釋，有些國家的司法上的憲法判例，以及起臨時憲法作用的

文件，如 1949 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5 也有的認為憲法性法律是“普通法律”的

對稱，指“憲法以及起憲法作用的法律文件的總稱，中國 1949 年 9 月頒佈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

議共同綱領》、英國的《大憲章》、《權利法案》、《人身保護法》等，雖非憲法，但起憲法作用，屬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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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法律。”6 還有的認為憲法性法律的內容與憲法文本本身有直接關係，是關於憲法自身問題的規

定，如關於憲法的修改、解釋以及違憲審查制度等，它們涉及到對憲法文本的理解和說明，憲法對這

些內容一般只作了原則性規定，具體的操作程序需要憲法性法律加以細化，如德國《憲法法院法》，

韓國《憲法裁判所法》等都是憲法性法律。7 
由於一個國家的憲法在該國的法律體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因此，一個國家的所

有法律都不能與憲法相抵觸。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國家所有法律都與憲法有一定的關係。但是，由

於各法律的內容不同、性質不同、地位不同，它們與憲法的關係在遠近親疏上就有所不同，有的法律

離憲法近些，有的法律離憲法遠些。“憲法性法律是所有法律中離憲法最近的那些法律，它們緊緊環

繞在憲法周圍。憲法性法律是一群法律，是憲法原則的規則化，是對憲法規範的具體化。”8 
在我國，憲制性法律通常應該就是指那些與憲法相配套、直接保障憲法實施和國家政權機關運作

等方面的法律規範的總和。如果從中國法律體系構成的部門來看，憲制性法律屬於憲法相關法這一部

門。如前所述，為了體現憲法在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的統帥地位和核心作用，第十一屆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將憲法從“憲法和法律”這個層次中分離出來，居於法律、行政法規、

地方性法規等層次之上的同時，不再將作為根本法的憲法作部門法來對待，將原先的“憲法及憲法相

關法”部門調整為“憲法相關法”，即在憲法之下，將全部現行法律規範劃分為 7 個法律部門，即：

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經濟法、社會法、刑法、訴訟與非訴訟程序法。其中，憲法相關法

置於 7 個部門法之首，這也正好說明憲制性法律或憲法性法律是離憲法最近的那些法律。對於“憲法

相關法”這一提法，內地有學者認為並不科學，理由是有“憲法相關法”，在邏輯上就應當存在“與

憲法不相關法”，但這顯然不成立，因為憲法是一切法律之母，沒有甚麼法律與憲法是“不相關”的，

“憲法相關法”所包含的法律就是憲法性法律，這一類型的法律不應被稱為“憲法相關法”，而應當

稱作“憲法性法律”。9 上述意見作為一理論探討並非不可，不過，由於中國關於法律體系部門法的

劃分一直都沿用“憲法相關法”的表述，且早已約定俗成，而且作為部門法的“憲法相關法”有其特

定的內容，且與相應的立法權限聯繫在一起，從內容上來講，屬於憲法相關法的法律主要包括四個方

面：一是有關國家機構的產生、組織、職權和基本工作制度的法律；二是有關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特

別行政區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的法律；三是有關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國家安全的法律；四

是有關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法律。其中，有關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法律，指的就是《香港基本法》和《澳

門基本法》。因此，從中國法律體系構成的部門來看，《澳門基本法》當然屬憲法相關法這一部門。作

為憲法相關法，《澳門基本法》就是要落實憲法第 31 條和第 62 條第(13)項的原則規定，通過規定澳

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澳門的基本方針政策的順利實施。對此，《澳門基本法》在

其序言的第三部分作了非常明確的規定。因此，《澳門基本法》的核心內容就是規定在澳門特別行政

區實行的制度，即特別行政區制度，這是承接憲法的規定，是十分恰當的。 
從立法權限上來講，屬於憲法相關法的法律，大多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的立法權，即國家立法權的範疇。中國是單一制國家，與此相適應，形成了多層次立法體制。

其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制定法律；國家最高行政機關即國務院制

定行政法規；省、自治權、直轄市以及省會市和設區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地方性法規；民族自

治地方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等。顯然，屬憲法相關法的法律，大多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

委員會行使的國家立法權範疇。國家立法權的最高性、主權性和獨立性決定了屬憲法相關法的法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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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法律體系中的重要地位，決定了這些法律與憲法關係的密切性，這也是稱這些法律為憲法相關

法的一個佐證。2000 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立法法》第 8 條第(3)項規定，“民族區域自治制

度、特別行政區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只能以法律，這也是貫徹落實憲法第 31 條、第 62 條第(13)
項規定的實踐，這也是中國立法中第一次明確使用“特別行政區制度”這個概念，也是十分準確的。10

《立法法》的上述規定充分表明，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澳門基本法》，從立法權限上看，當

屬國家立法權範疇，而且憲法明確規定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來制定，這進一步彰顯了《澳門基本法》

的憲法相關法特徵。 
 
 

四、結語 
 
《澳門基本法》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性法律，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制度、政策和法律體系

建構中具有憲制性地位，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制度、政策必須以《澳門基本法》為依據，澳門特別行政

區的任何法律、法令、行政法規和其他規範性文件都不得與《澳門基本法》相抵觸。《澳門基本法》

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憲制性法律的定位，來源於國家憲法。在國家的法律體系中，《澳門基本法》作

為憲制性法律，本身並不是憲法，而是屬憲法之下的法律這一層次；屬憲法之下 7 個法律部門中的憲

法相關法，旨在直接保障憲法關於設立特別行政區以及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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